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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9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C2-2号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249,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79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徐鸣镝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静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林秋兰、董伟、张锐浩、陈立元，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胡莹莹

律师、廖婷婷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249,1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0 50.00 100 5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1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莹莹、廖婷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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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方案》，该议案尚需提交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0年8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0-40号）及《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0-44号）。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2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

东的名称、股份类别、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1,708,450,759 72.8824

2 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119,687,202 5.1058

3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人民币普通股 33,557,046 1.4315

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31,115,916 1.3274

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52 0.9812

6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中航信托—中航

信托·天启（2016）293号建信基金定增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人民币普通股 12,885,906 0.5497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5,861,351 0.2500

8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境内上市外资股 4,562,972 0.1947

9 吴峰 人民币普通股 4,177,865 0.1782

10 蕲春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人民币普通股 4,169,266 0.1779

二、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上表中前十名股东名称、股份类别、持股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相同。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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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7月9日，公司接到股东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济高控股” ）《关于无偿划转济南高新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国有股份的通知》，为优化济高控股资产配置和对公司的持股架构，济南高新创新谷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创新谷公司” ）、济南东泉供水有限公司（简称“东泉供水” ）、济南西创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西创工业科

技” ）与济南高新智慧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智慧谷公司” ）签署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创新谷公司拟将

持有的公司9,286,603股无限售条件股份无偿划转给智慧谷公司，东泉供水拟将持有的公司6,015,200股无限售条件股

份无偿划转给智慧谷公司，西创工业科技拟将持有的公司6,100,2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无偿划转给智慧谷公司，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7月10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暨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成员构成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9月2日，公司接到济高控股发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创新谷公司、东泉供水、西创工业科技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智慧谷公司持有公

司28,426,93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1%；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为255,878,6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92%，其合并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亦未发生变化。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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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兼副总经理申占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7%。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申占东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6,250?股（不超

过持股数的25%），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7%，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申占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65,000 0.0067%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申占东先生所持股份系2018年6月12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所得，自增持完成至今未进行过股

份减持。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申占东

不超过：16,

250股

不超过：

0.001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6,250

股

2020/9/25～

2021/3/24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易

所得

个人资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期限、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申占东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在减持期间内，申占东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自主选择如何实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等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公司将督促申占东先生严格遵守股东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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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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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831,112,000股

发行价格：2.49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月）

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506,230,319 1,260,513,494.31 36

2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321,285 199,999,999.65 6

3 张松明 55,020,080 136,999,999.20 6

4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

36,144,578 89,999,999.22 6

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096,385 59,999,998.65 6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096,385 59,999,998.65 6

7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80,321 49,999,999.29 6

8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80,321 49,999,999.29 6

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80,321 49,999,999.29 6

1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万能-个险万能产品（乙））

20,080,321 49,999,999.29 6

11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80,321 49,999,999.29 6

12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801,363 11,955,393.87 6

合计 831,112,000 2,069,468,880.00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9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中国

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 ）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发行

对象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9年5月13日，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节能风电”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预案》等相关议案。

（2）2019年7月2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

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9〕348号）。

（3）2019年8月1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

（4）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2月14日公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决定》（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规

定，公司对本次发行方案予以修订。 2020年3月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5）2020年3月30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525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6）2020年5月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二次修

订）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7）2020年5月28日， 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二次修订）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2、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831,112,000股

（3）发行价格：2.49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2,069,468,880.00元

（5）发行费用：13,621,626.84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2,055,847,253.16元

（7）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或“中信证券” ）

3、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勤万信” ）2020年8月26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勤信验字〔2020〕第0047

号），截至2020年8月25日止，中信证券共收到发行对象汇入中信证券为节能风电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的专门缴款账户认

购资金总额为2,069,468,880.00元。

2020年8月26日，中信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含税承销费和保荐费后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 根据中

勤万信2020年8月27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勤信验字〔2020〕第0016号），截至2020年8月26日止，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8月26日将扣减含税承销费和保荐费（共计人民币12,416,813.28元）后的资

金净额人民币2,057,052,066.72元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节能风电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69,468,

880.00元，扣除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11,713,974.79元、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907,652.05元，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2,055,847,253.16元，其中计入“股本” 人民币831,112,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人民币1,224,

735,253.16元。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于2020年9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4、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25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

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与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

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选择公平、公正；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和《认购合同》的内容和形式符合《管理

办法》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该等文件合法、有效。 ”

（3）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国节能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中国节能已承

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且公司股东大会已同意中国节能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符合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情形。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1、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49元/股，发行股份831,112,000股，募集资金总额2,069,468,880.00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12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月）

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506,230,319 1,260,513,494.31 36

2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321,285 199,999,999.65 6

3 张松明 55,020,080 136,999,999.20 6

4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

36,144,578 89,999,999.22 6

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096,385 59,999,998.65 6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096,385 59,999,998.65 6

7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80,321 49,999,999.29 6

8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80,321 49,999,999.29 6

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80,321 49,999,999.29 6

1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万能-个险万能产品（乙））

20,080,321 49,999,999.29 6

11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80,321 49,999,999.29 6

12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801,363 11,955,393.87 6

合计 831,112,000 2,069,468,880.00 -

2、发行对象情况

（1）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

法定代表人 宋鑫

注册资本 77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0310K

经营范围

投资开发、经营、管理和综合利用节能、节材、环保、新能源和替代能源的项目、与上述业

务有关的物资、设备、产品的销售（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节电设备的生产与租

赁；建设项目监理、评审、咨询；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进出口业务；本公司投资项目所需物

资设备的代购、代销（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国节能本次认购数量为506,230,319股，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

（2）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凉水河村南）煌潮院内一号楼B230-1

法定代表人 吴永烈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07169867X5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80,321,285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3）张松明

张松明本次认购数量为55,020,080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4）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828-838号26F07、F08室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56,224,89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5）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注册资本 22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25909986U

经营范围

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

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

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三、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

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四、基金的发起和管理；五、企业

重组、收购与合并顾问；六、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八、外汇买卖；

九、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十、同业拆借；十一、客户资产管理。 十

二、网上证券委托业务；十三、融资融券业务；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五、证券投资基金代

销；十六、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十七、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十八、经金融监

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24,096,385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6）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 贺青

注册资本 890794.795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59284XQ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24,096,385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7）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宝山区淞兴西路234号3F-612

法定代表人 谢红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10113586822318P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本次认购数量为20,080,321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8）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注册资本 17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062071783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20,080,321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9）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注册资本 8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2784445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

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股票期权

做市。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20,080,321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0）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488号42-43楼

法定代表人 沙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92750044K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

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20,080,321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1）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6号H区(东座)6楼H678室

法定代表人 杨东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MA1FP9JK85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4,801,363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3、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在本次发行对象中，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96,296,000 45.63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国家 323,357,866 7.78

3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8,049,400 7.17

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487,600 0.78

5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0,000 0.72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5,997,529 0.63

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17,482,200 0.42

8 杨捷 境内自然人 17,067,307 0.41

9 陈克春 境内自然人 13,355,100 0.32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63,200 0.26

合计 2,664,856,202 64.12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02,526,319 48.18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国家 281,802,266 5.65

3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3,879,122 5.29

4

中意资管－工商银行－新回报5号资产管理

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321,285 1.61

5 张松明 境内自然人 55,020,080 1.10

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555,600 0.83

7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9L－FH001沪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44,578 0.72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0,080,813 0.60

9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西铁路发展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0,000 0.60

1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24,170,285 0.48

合计 3,245,500,348 65.08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 - 831,112,000 831,112,000 16.67

非限售条件流通

股

4,155,560,000 100 - 4,155,560,000 83.33

股份总数 4,155,560,000 100 831,112,000 4,986,672,000 1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831,112,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中国节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2、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 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

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3、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风力发电开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方向。 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可观的装机规模，将有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增强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4、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 公司仍将保持其业

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5、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若未来

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

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黄艺彬、任松涛

项目协办人：李婉璐

项目组成员：李中杰、吴鹏、曹晴来、马梦琪、杨斯博

联系电话：010-60838282

传真：010-60836029

2、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B座10层

负责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王传宁、高司雨

联系电话：010-57763863

传真：010-57763777

3、审计机构

名称：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10层

负责人：胡柏和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国华、董卫霞

联系电话：010-68360123-3218

传真：010-68360123-3201

4、验资机构

名称：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10层

负责人：胡柏和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国华、董卫霞

联系电话：010-68360123-3218

传真：010-68360123-3201

七、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报告；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3、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申报材料；

6、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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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1.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因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股比例增加；2.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及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0年9月2日，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办理完成股份变更登记。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155,560,000股增加至4,986,672,000股。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9月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5）。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发行中，参与认购了506,230,319股股份，持股比例增加。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及国开金融有限公司在持股数量不变， 公司总股本增加的情况下，

持股比例被稀释。 具体情况如下：

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896,296,000股，其一致行动人中节能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669,728股，合计持有1,899,965,7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72%。 在本次发行中，公司控股股

东参与认购506,230,319股。 办理完成股份登记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402,526,

319股，其一致行动人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669,728股，合计持有2,406,196,0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25%。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

司

1,896,296,000 45.63 2,402,526,319 48.18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3,669,728 0.09 3,669,728 0.07

合计 1,899,965,728 45.72 2,406,196,047 48.25

2、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截至本公告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公司股份281,802,266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持股比例

由6.78%稀释至5.65%。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81,802,266 6.78 281,802,266 5.65

3、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63,879,122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国开金融持

股比例由6.35%稀释至5.29%。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263,879,122 6.35 263,879,122 5.29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因股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所持公司股份由于节能风电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加之之前

减持计划的完成，累计股份比例变动已达到5%，详情请见信息披露义务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于2020年9月4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4日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节能风电

股票代码：601016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11号楼丰汇时代大厦南座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11号楼丰汇时代大厦南座

权益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因减持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股本增加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减少合计达到5%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中直接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与投资管理人签署的相关合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投资管理人管理的委托投资组合由投

资管理人自主管理，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因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信息不包括该等

委托投资组合的持股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节能风电 指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016

信息披露义务人、社保基金会 指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指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11号楼丰汇时代大厦南座

法定代表人：刘伟

开办资金：800万元人民币

组织类型及经济性质：事业单位

宗旨和业务范围：受国务院委托，管理中央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管理通过减持国有股所获

资金、中央财政拨入的资金及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根据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下达的指令和确定的方式拨出资

金。选择并委托专业性资产管理公司对基金资产进行运作，实现保值增值。向社会公布基金资产、收益、现金流量等财务状

况。 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它事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717800822N

有效期：2019年6月13日至2024年6月13日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11号楼丰汇时代大厦南座

邮政编码：10003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刘伟 男 中国 北京 理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5%的股份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1398.SH

5.72%

01398.HK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1288.SH

6.95%

01288.HK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1328.SH

15.63%

03328.HK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2799.HK 6.3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1359.HK 13.99%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601816.SH 6.24%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1319.SH

16.45%

01339.HK

注：表中持股比例不含社保基金会通过委托投资组合（含港股通）间接持有的部分。

四、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为社保基金会实际控制的证券账户，与社保基金会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020年5

月26日，社保基金会减持社保基金会转持二户0.57%股份，减持后社保基金会转持二户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社保基金会不

再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1.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产配置计划和业务发展需要，减持节能风电的股份，导致权益发生变动；

2.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25号），2020

年9月2日，节能风电完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31,112,000股，办理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986,672,

000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或减持计划

出于自身资产配置计划和业务发展需要的考虑，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节能风电股份。 若信

息披露义务人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届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因减持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股本增加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减持后的

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

后的持股

比例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

142,518,400 3.43

2019/4/23～

2020/8/24

划转 281,802,266 6.78%

5.65%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23,704,000 0.57%

2019/4/23～

2020/5/26

划转 0 0%

0%

合计

166,222,400 4% - - 281,802,266 6.78%

5.65%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注1】 本次权益变动后【注2】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社保基金会 424,320,666 10.21 281,802,266 5.65

社保基金会

转持二户

23,704,000 0.57 0 0

合计 448,024,666 10.78 281,802,266 5.65

注1：以公司股本4,155,560,000股为基数计算

注2：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的股本4,986,672,000股为基数计算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涉及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无。

四、 披露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期为2018年12月17日， 详情请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减持信息外，社保基金会及社保基金会转持二户在此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通过将所持公司

股份划转至社保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人的方式减持83,111,200股，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总股本的2%。

前六个月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减持日期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减持均价

（元/股）

社保基金会

社保基金会转持二

户

社保基金会

社保基金会转持二

户

2020.5.26 17,851,600 23,704,000 0.43% 0.57% 2.18

2020.8.24 41,555,600 0 1% 0 2.94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

律适用及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020年9月2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节能风电 股票代码 60101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请注明）√减持及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448,024,666股

持股比例：10.78%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

变动数量：166,222,400股

变动比例：5.13%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

出于自身资产配置计划和业务发展需要的考虑，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

续减持节能风电股份。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届时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证券代码：

002212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0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融信” ）之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融信网络” ）拟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人民

币在重庆市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最终核准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重庆天融信” ）。

2、 根据《公司章程》、《重大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3、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

二、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最终核准名称为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广告设计、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

为准）

2、 出资方式

天融信网络拟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出资设立重庆天融信。

3、 重庆天融信出资金额、出资方式及股权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1.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000 货币 100%

合计 1,000 - 100%

三、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天融信，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目标，将深化公司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战略布局，有利于公

司充分利用优势资源，进一步拓宽天融信的网络安全业务市场范围，扩大公司在重庆市的影响力。

2、 存在的风险

此次对外投资完成后，重庆天融信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和管理风险，公司可能存在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

的风险。 公司将及时关注其经营运作情况，积极采取有效对策和措施防范和控制风险。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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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30日在指定报刊、网站上披露了《关于收到〈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通知书〉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查封、扣押、冻结

财产通知书》（2020）粤03民初3211号（以下简称“《通知书》” ）。

2020年8月8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法务部递交的涉及前述案件的《民事起诉状》、《传票》、《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院

文件。经确认该案件为吴海萌之（2017）粤0304民初585号案件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

终审裁定后，更换主体为王沛雁另行起诉。 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8日在指定报刊网站上披露的《关于诉讼案件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3）。

一、案件进展及基本情况

近日，董事会收到法务部递交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通知书》（2020）粤03民初3211

号，以下简称“《通知书》” 。 前述王沛雁案件除2020年6月30日披露《关于收到〈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通知书〉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0）中查封冻结内容外，新增对零度大健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及深圳市零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

权的冻结。 《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王沛雁与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粤03民初3211号民

事裁定，查封、冻结、扣押下列财产（以人民币122,980,871元为限）：

序号 权利人 保全财产 实施保全措施时间 保全期限 保全到期日

1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

限公司

零度大健康技术 （深圳）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020-8-25 三年 2023-8-24

2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零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

的股权

2020-8-25 三年 2023-8-24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前述查封冻结情况暂未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并积极应诉，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9月3日


